
 

 

 

 

 

 

 

 

 

税务评论 
 

购买知识产权资本开支的扣税范

围扩增草案 
 

《2018年税务（修订）（第 2号）条例草案》于四月十一日在立法会进行了首读

及二读，其旨在把购买知识产权的资本开支的利得税扣税范围扩增。《条例草

案》的拟定将推动香港知识产权行业的发展，加强香港作为亚太区内知识产权贸

易中心的地位。  

 

《条例草案》的主要特点 

 

(i) 新增三类知识产权的资本开支可享扣税 

根据香港目前的税制，购买五项指明类别的知识产权的资本开支可享利得税扣

税。这五项知识产权分别是专利权、注册外观设计、注册商标、版权和工业知

识权。是次立法建议扩阔此类扣税范围，针对《税务条例》第 16EA条新增以

下三项知识产权： 

 

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拓扑图）所具有的权利 

指集成电路的多个元件（其中至少一个是有源元件）与及其部分或全部集成电

路互连的三维配置，或者是指为制造集成电路而制备并符合此项描述的三维配

置。 

 

受保护植物品种权利 

指授予植物育种者（或植物品种拥有人）的权利，就其培育或发现并发展的栽

种植物品种提供保障。  

 

表演者的经济权利 

是指表演者就其表演的录制品而复制、分发及向公众提供复制品的权利，以及

租赁其表演的声音记录复制品予公众的权利。表演包括戏剧表演、音乐表演、

诵读、或背诵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的表演、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综合表演或任

何相类的演出。 

 

为购买以上三类知识产权所产生的资本开支的扣除将按直线法自购买年度起的

连续五年按年均摊计算。具体的安排和不容许扣除的限制（如从相关联者购入 

作者： 

 
香港 

张新华 

税务合伙人 

电话：+852 2852 6768 

电邮：ryanchang@deloitte.com 

 

戚维之 

高级税务经理 

电话：+852 2852 6608 

电邮：dchik@deloitte.com.hk  

 

 

 

 

 

 

 

 

 

 

 

 

 

 

  
 

税务 

期数 H81/2018 – 2018 年 4 月 18 日 

mailto:ryanchang@deloitte.com
mailto:dchik@deloitte.com.hk


 

有关权利不享有扣除、由并非是拥有该权利的人在香港以外地区使用不享有扣除等）将遵循目前《税务条例》第 16EC

条对版权、注册外观设计和注册商标的有关规定。若《条例草案》获得通过，拟议条文将适用于自 2018/19课税年度

起的资本开支。 

 

(ii) 新增知识产权的注册费用可获扣除 

草案亦拟在《税务条例》第 16(1)(g)条下扩大目前在注册或批予方面所支出费用的扣税范围：在商标、设计和专利的

基础上新增植物品种的注册费用。若《条例草案》获得通过，拟议条文将适用于自 2018/19课税年度起的相关费用支

出。 

 

(iii) 新增知识产权的使用费视作营业收入  

鉴于新增三类知识产权的资本开支将可获扣税，草案因而修改《税务条例》第 15(1)(b)条和（ba）条，订明就新增三

类知识产权使用费的款项将视为应课税收入。具体的安排将遵循现时条例对知识产权使用费的规定。若《条例草案》获

得通过，拟议条文将适用于自颁布之日起计的累算款项。 

 

(iv) 关于转让表演者权利的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草案中提出添加新条例 15(1)(bb)，将因转让或协议转让在香港表演所產生的表演者权利而赚取的

收入视为应课税收入。若《条例草案》获得通过，拟议条文将适用于自颁布之日起计的累算款项。 

 

(v) 香港支付人的预扣税义务 

如具有纳税义务的收款人是非本地居民，香港支付人则有义务预扣由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或转让表演者权利所产生的税

款。按照现行《税务条例》第 21A条对相关知识产权的应评税利润做出的计算规定，因第 15(1)(b) / (ba)条被视作

从香港产生的知识产权收入一般应按所收款项的 4.95%实际税率计算；如有适用的税收协定，则采用较低的协定税

率。不过，此次草案并未提议修改《税务条例》第 21A条以使其涵盖上述新条例 15(1)(bb)，换言之，因转让表演者

权利而产生的税款可以理解为按应评税利润的 16.5%利得税税率计算。 

 

观点意见 

 

如上所述，新条例 15(1)(bb)仅对表演者权利的转让作出新规，在此情况下，因转让其他知识产权（如版权、注册商标、

专利等）所赚取的收入，且此收入并不是由在香港经营业务而产生或此收入属资本性质或源于离岸，则不需缴纳利得税；

而因转让表演者权利而赚取的收入，无论属资本性质与否，都将缴纳利得税。那么，值得探讨的是将表演者权利区别于其

他知识产权的原因为何，且此举与香港政府鼓励知识产权业的发展政策又是否相关？ 

 

此外，鉴于转让表演者权利不同于版权的税收安排，为了避免税收纠纷的隐患，明确区分这二者显得尤为重要。根据《版

权条例》的定义，版权是于声音记录、影片、广播或有线传播节目中存在的产权，而根据《税务条例》和《版权条例》第

528章的定义，表演者的经济权利是演员、歌手、音乐家、舞者等就其表演的录制品而复制、分发及向公众提供复制品的

权利。那么，这二者是否有权利上的重叠？例如，将一场音乐会录制成光盘应属版权还是表演者权利？对于并不熟悉知识

产权法的商界人士来说，在理解这些条款时往往容易产生混淆，因此建议税务局在这方面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 

 

新条例 15(1)(bb)的另一个问题涉及应课税款的计算基准。 如上文中提及，不同于其他知识产权使用费预扣税计算所采用

的总收入税基，因转让表演者权利而产生的税款的税基可能是盈利。这意味着，具有缴纳预扣税义务的香港支付人在预提

相关税款时，需获取非居民纳税人的损益表来计算其应课税利润，而在实际运作上，对方可能会拒绝提供相关的财务资

料。为此，税务局是否会针对新条例 15(1)(bb)允许或建议一个推定的利润率用以计算应课税款？ 

 

为鼓励创新产业的发展和加强香港作为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地位，政府近期推出了多项措施，但本文中提及的三类知识产

权可谓相当特殊，涵盖的行业颇为有限。即便对于所涵盖的行业来说，由于现行制度下诸多不容许扣除的限制条款，真正

为企业带来的裨益也实在有限。例如，一家香港贸易公司购买某种知识产权并将其委托给供应商在内地用于制造成品，基

于《税务条例》第 16 EC(4)(b)条，购买该知识产权的资本支出将不可获得扣除。再例如，一间从事买卖知识产权的贸易

公司，即便不依据草案中的新增条例，其本身购买知识产权的成本也可被视作交易成本获扣除。有鉴于此，相信真正能从

该草案中受惠的企业一般是从非相联者购入有关权利并用于开发以赚取在岸知识产权使用费的企业。 

 

若进一步为香港知识产权行业创造有利的税收环境，政府还可考虑在知识产权相关收入方面提供税收优惠，并放宽现行法

律下诸多的扣除限制条款（如支付给关联公司的研发开支，或在香港以外地区使用所购买的权利开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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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索取本文的电子版或更改收件人信息，请联络陆颖仪 Wandy Luk (wanluk@deloitte.com.hk) 或传真至+852 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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